
 

臺大食科所博士班學生論文發表之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 年 12 月 19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 年 2 月 2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 年 4 月 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 年 5 月 4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年 4 月 30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年 5 月 19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年 6 月 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年 3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學位口試前學生應提出已發表或被接受於 impact factor 大於 2.5 或排名於該

領域前 20%內之 SCI 列名期刊之原始研究論文（original research paper）至

少一篇或其他 SCI 期刊原始研究論文至少兩篇，由審查老師確認後，始能領

取「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核書」並參加口試。 

二、學生必須為此等論文之第一作者或為兩人作者之其中一人。 

三、所發表論文之內容必須為該生在博士班學程之內所研究完成者。直攻博士生

在碩一期間完成之研究內容亦得計入。 

四、本規定適用對象為 95 學年度及以後入學之博士班學生。 



附件一 

臺大食科所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核書 

 

申請要件： 

※ 俢畢本所規定之應俢科目與學分。 

※ 預口試考核及格。 

※ 符合本所畢業生論文發表之規定 

 

修課組別  學號  

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

畢業年月   年  月 出生年月   年  月 聯絡電話  

論文題目  

指導教授簽名 ： 

論文發表情形  

核准簽名欄 

修課及論文發表核定教師 

簽名： 

所長 

簽名： 

 

說明： 

1. 第 1學期申請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 11月 30 日，第 2學期申請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 4月 30

日（逢假日順延）。 

2. 申請時應同時繳交歷年成績表以及論文發表抽印本供資格審核。 

3. 若 2人以上共同指導時，均應請其指導教授簽名同意。 

4. 論文發表情形欄請敘述論文發表之資料，包括期刊名稱，年份，卷數，頁數等。 

 

 


